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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106/2021_2022__E4_BF_AE_

E8_AF_BB_E5_8F_8C_E5_c68_106842.htm 为了充分调动学生

的学习积极性，培养高层次复合型人才，特制定天津工业大

学学生修读双学位及第二专业管理办法。 一、修读对象、条

件 1、已修满第一学年（部分专业要求修满两学年）主修专

业规定学分的本科生，学习成绩优良，学有余力，身体健康

，可申请修读双学位（主修专业与第二专业应分属不同一级

学科）或第二专业。 2、凡受过记过以上处分者，不得修读

双学位或第二专业。 3、凡主修专业必修课有不及格记录者

，不得修读双学位或第二专业。 二、课程设置及教学安排 1

、双学位或第二专业教学计划由开设双学位或第二专业的学

院制订，由教务处审核。开设专业为优势学科或热门专业，

具备师资及相应办学条件，能保证教学质量，修读总学分

为50学分左右，并安排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教学环节。 2、如双

学位或第二专业设置的课程已在主修专业中修读过，且所修

学分、内容均相同或超出双学位或第二专业要求，可以申请

免修。凭学生所在学院出具的成绩证明，经开设双学位或第

二专业的学院审批，在相关学期初到教务处办理免修手续。

3、双学位或第二专业的教学与主修专业并行安排，上课时间

安排在双休日及晚上进行。 4、如主修专业有实践性教学环

节与双学位或第二专业课堂教学安排相冲突的，学生应首先

完成主修专业的学习内容。所空缺的双学位或第二专业课堂

教学内容应自行补上。 5、双学位或第二专业期末考试安排

在每学期期末考试前一周内进行。 6、双学位或第二专业满30



人开班。如达不到开班人数，选学该专业的学生，可以另选

其它专业，也可以退选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

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